
法規名稱：臺北市區民活動中心設置管理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8 月 07 日

施行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施行，最後施行日期：113.09.01

一百十三年八月七日修正發布第 3點條文，自一百十三年九月一日生效。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3年 8月 7日臺北市政府府民治字第 1136020976號令修正發布第 3點條

文；並自 113年 9月 1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本市區民活動中心之設置、管理

    事宜，促使本市區民活動中心達到多目標使用，發揮多元化功能，特

    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區民活動中心，指凡依本要點設置，且以所轄區公所為

    管理機關之區民活動中心、社區活動中心。

    區民活動中心之名稱應冠以區名及所在地地名或社區名稱，其名稱由

    區公所核定後報本府備查。

三、里內無區民活動中心者，得申請設置區民活動中心。倘為本府興建或

    價購，申請設置之實際使用面積上限計算方式：

（一）按申請設置地點當地里之申請前一年度十二月底之人口數為基準，

      且同一次分區內區民活動中心於申請設置前六個月平均使用時段達

      70％以上，且以各里共用為原則。

（二）人口數未逾五千三百人者，實際使用面積上限為五十坪（含里辦公

      處十坪）；逾五千三百人者，實際使用面積上限計算公式如下：

      面積（坪）＝〔人口數（千人） ×25（m2／千人）÷3.3〕＋里辦公

      處 10 坪。

    前項人口數（千人）採四捨五入法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為止，面

    積計算遇小數點四捨五入，取整數計算。

    拆除重建之區民活動中心，其實際使用面積不得超過原區民活動中心

    面積。

    以捐贈、回饋及管理機關變更等申請設置區民活動中心者，其實際使

    用面積不受限制。

四、區民活動中心之設置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區公所應依據本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局）訂定之區民活動中心

      評估基準表（以下簡稱評估基準表）就興建地點辦理初評；如其為

      參建單位時，應併主辦單位核准興建之相關資料，送民政局備查。



（二）區公所初評通過後，應將有關資料送民政局邀集各相關單位組成專

      案小組辦理複評。

（三）複評之結果由民政局彙整，所轄區公所負責報請本府核定，並辦理

      編列年度預算提報本府計畫暨預算審查小組審議。

    於橋孔及其他已完成之市有建築物內申請設置區民活動中心者，仍應

    辦理初評及複評，並經該建築物管理機關同意後始得設置。

    本府各機關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闢建公共設

    施時，應邀請區公所研商得否設置區民活動中心，區公所並應依第一

    項程序辦理評估。

五、區公所依評估基準表辦理設置評估時，應就年度預算審慎考慮，或鼓

    勵里辦公處依「臺北市里民活動場所租金補助辦法」租用之里民活動

    場所替代之。

六、經本府核定興建之區民活動中心，所轄區公所於籌建時，應邀集相關

    單位會商，通盤考量妥善規劃，並訂定執行計畫辦理之。

七、區民活動中心由各區公所視其面積大小及區民實際需求，充實設備並

    作適當佈置，以發揮多目標使用功能。

八、區民活動中心除民政局及本市各區公所自行使用外，以提供下列活動

    使用為主：

（一）本府各機關因公務所需，或里辦公處舉辦有關里鄰活動及社區發展

      協會舉辦經本府指定之活動。

（二）其他民間團體舉辦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活動。

（三）其他非營利之正當活動。

    區民活動中心除安置災民外，不得供人留宿。

九、申請借用區民活動中心場地者，應於使用十日前，向所轄區公所提出

    申請，經區公所核定並依區民活動中心收費基準表繳納場地使用費後

    ，始得使用，區公所並得依收費基準表收取保證金。但申請人有正當

    理由而未及於十日前申辦，經區公所同意者，不受十日之限制。

    申請人得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辦理，並於核准通知繳費時

    補送相關文件。

    區民活動中心收費基準表之訂定及調整，由民政局報本府核定後實施

    。

十、使用區民活動中心辦理下列活動或會議，依據規費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一及二款規定，免徵、減徵應徵收之規費：



（一）本要點第八點第一款規定使用區民活動中心者，得僅繳納水電費（

      含冷氣費）。

（二）區民活動中心提供召開里民大會、基層建設座談會、里鄰工作會報

      等基層公共性質會議者，免繳納各項費用。

    申請人每週定期使用連續達三個月以上者，基本費以長期租用之金額

    收費。每次借用以六個月為限，如借用期間使用情形良好者，得辦理

    續借。

十一、申請人申請之使用用途易致場地髒亂者，應於核准後預繳清潔費委

      託代辦清潔工作。

      申請人使用後，經區公所認定設備無遭受損壞時，保證金應全數無

      息退還，如有損壞公物或預繳清潔費不足支付實際清潔費用時，即

      於保證金中照價扣除損壞賠償額或不足之清潔費差額；經核定免繳

      保證金者，仍應照價賠償損害額或繳付不足之清潔費差額。

十二、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區公所應駁回其申請，已核准者即予廢

      止許可使用，必要時通知有關機關依法處理，其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

（一）有違反法律行為者。

（二）有營業行為者。

（三）有安全顧慮者。

（四）活動內容變更或轉讓他人使用，未經區公所同意者。

（五）侵犯他人權益而不聽勸止者。

（六）妨害公務者。

（七）蓄意破壞公物者。

（八）其他不法行為。

十三、區民活動中心所收費用，扣除實際支出之清潔費後，餘額應由區公

      所依預算程序解繳市庫。

十四、區民活動中心應按年月分別統計其使用率，如全年使用率未達百分

      之三十五，區公所應檢討其原因，並訂定改善計畫如區公所未能於

      六個月內完成改善時，民政局得暫停該區之其他興建計畫。

      區民活動中心每月使用率之計算公式如下：

      每月區民活動中心使用率＝每月單一空間使用率之平均值。

      每月單一空間使用率＝（每月實際使用時數÷ 每月開放時數）×100

      ％。



十五、區公所應利用里民大會、各種基層集會、家戶訪問、區里工作通報

      及電子公告等方式，對各區民活動中心可供開放使用情形加強宣導

      。

      區公所應依據本要點訂定各區民活動中心使用須知，並於使用人繳

      費時以書面告知使用規定。

十六、區公所如因正當理由有暫停開放特定區民活動中心之必要，應事先

      公告；如有永久停用特定區民活動中心之必要，由所轄區公所依本

      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十七、區民活動中心，由區公所分別責成里幹事或適當人員負責兼管，並

      得視實際需要，僱用專人或委託民間團體管理及維護。

十八、區民活動中心因僱用專人之管理費、水電費、設備費、維護費、兼

      管人員之加班費、誤餐費、交通費及志義工餐點及交通補助代金等

      費用，由區公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編列時應參考上一年度之使用

      率、經費收支及設備損壞折舊情形確實編列。

十九、區公所對區民活動中心管理人員應負責考核，如有不適任者，應予

      調整、解僱或解約。

      民政局對區公所管理區民活動中心使用情形，應派員督導考核。

      前二項考核標準，由民政局定之。

二十、本要點所需各項書表，由民政局定之。


